
2025 年 3 月 18 日，越南政府颁布第 69/2025/ND-CP 号法令（以下简称 “第 69 号法
令”），对 2014 年 1 月 3 日颁布的《关于外国投资者收购越南信贷机构股份的政府第
01/2014/ND-CP 号法令》（以下简称 “第 01 号法令”）作出修订。

该法令自 2025 年 5 月 19 日起生效，就外国投资者收购越南信贷机构股份事宜引入多项重
大调整，标志着越南在金融银行业领域的外国投资政策迎来重要优化。

以下是部分核心修订内容摘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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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适用范围扩大

相较于此前规定较为笼统、未明确界定适用范围的问题，第 69 号法令作出重大修订，
以确保与近期《投资法》及《信贷机构法》的修订内容保持一致：

• 新增关于 “外国投资者关联方” 持股比例上限的规定，此前仅对外国投资者自身在越
南信贷机构的持股比例上限作出约束；

• 将适用范围扩大至 “外资经济组织”：若此类组织适用与外国投资者相同的投资条件
及程序，则其收购越南信贷机构股份的行为，同样需遵守第 01 号法令中针对外国投资
者的相关规定。

2 部分定义的修订与补充

• 明确 “外国个人” 与 “外国组织” 的定义：

- 外国个人：指拥有外国国籍的自然人，排除第 01 号法令此前提及的 “无国籍人士”；

- 外国组织：严格界定为 “依据外国法律设立、在越南开展投资经营活动的组织”；

• 明确 “陷入困境的弱势信贷机构” 的定义；

• 修订信贷机构 “外资持股总额” 的计算方式：根据第 69 号法令，外资经济组织的持
股比例需计入信贷机构的外资持股总额。这一修订要求信贷机构未来需更密切地监控
和管控外资持股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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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外国投资者股份收购形式的修订

根据第 69 号法令，外国投资者仅可收购 “信贷机构于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回购的库
存股”。

此项修订旨在与 2019 年《证券法》（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）保持一致 —— 该法要
求上市公司对已回购的库存股予以注销，禁止转售或用于转增股份（仅存在有限例外情
形）。

4 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修订

第 69 号法令对外国投资者在越南信贷机构的持股比例规定，在 “基础持股上限” 方面
保持不变，但相较于第 01 号法令增设了更灵活的机制，具体包括：

• 越南商业银行的 “外资持股总额上限” 仍维持在注册资本的 30%；对于弱势或陷入
困境的信贷机构，由总理授权批准更高的持股比例。

• （此项规定延续了与现行法律、越南国际承诺及实际需求的一致性。）

• 明确非银行信贷机构的 “外资持股总额” 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的 50%。

• （此项规定旨在增强消费金融领域的透明度与监管力度。）

• 新增条款：对于处于 “强制转让” 程序中的商业银行，其外资持股总额可突破 30% 
的限制，但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 49%。

此项规定为受让方商业银行创造了有利条件：通过吸引额外外资、增加股本以增强财务
实力，提升治理管理能力并实现技术现代化；同时也有助于为被转让银行提供更有力的
支持，从而推动强制转让计划的顺利实施，保障银行金融体系及整体经济社会的稳定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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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外国投资者的额外义务

除对越南信贷机构的股份出售设定具体条件外，第 69 号法令还为外国投资者增设了额
外义务，以提升透明度并强化监管，具体包括：

• 若因信贷机构向现有股东增发股份，导致外国投资者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比例超出上限，
该投资者需在最长 6 个月内转让超出限额的股份；

• 若信贷机构的外资持股总额已超出法定上限，则在总额降至合规水平前，任何外国投
资者均不得再收购额外股份；

• 股份转让的期限限制（例如，外国战略投资者需持股满 5 年，持股比例超注册资本
10% 的投资者需持股满 3 年），在 “为遵守外资持股上限而进行股份转让” 的情形
下不再适用。

第 69 号法令的此项规定，不仅在外国投资者 “出资 / 收购股份阶段”，更在其 “作为
越南信贷机构股东的整个存续期间”，增设了法律责任与义务；同时也构建了合规机制，
降低了外国投资者面临行政处罚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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